
彰化縣埤頭鄉各村環境衛生清潔競賽辦法

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鄉代表會第十八屆第四次臨時會議決案辦理。鑑於

本鄉環境衛生有賴鄉民共同參與，藉由清潔競賽，激勵各

村積極投入環境清潔維護工作，更喚醒鄉民「環境保護由

我做起」的觀念，進而做好居家環境清潔維護、灑掃週遭環

境整潔的工作行列，對於提升埤頭鄉民的生活環境品質助

益相當大。

第二條 本競賽每年舉辦一次。本所比照彰化縣環保局考核方式，聘請

考核委員2名（名單由彰化縣環保局提供）、另指派業務單位

主管或承辦人1名，合計3名擔任評核工作。總成績取前四名，

另取最佳進步獎一名，於適當集會頒發獎牌、獎金獎勵，獲評

定一、二、三、四名之獎金分別為3萬元、2萬元、1萬元、6仟元，

最佳進步獎給予獎金3仟元。

第三條 本競賽評分標準比照行政院環保署、彰化縣環保局考核項目及

配分訂定（如附件一），由各村自選 1 處、本所指定 1 處，

另各村列管公廁指定 1 處。為擴大鼓勵，若連續兩年獲評為

第一名，隔一年免參加評比。

第四條 本辦法經鄉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.



埤頭鄉公所環境衛生清潔競賽評分表

考核委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日期：   年   月  日 

考核地點：    彰化   縣   埤頭   鄉             村　 　　　

考 核 項 目 考 核 重 點 評分

公廁管理(20分) □極佳□佳□普通□待加強

環境優質化(20 分) □極佳□佳□普通□待加強

1.村里提升公園、綠地環境綠美化成效

2.村里環境及公共設施維護情形

環境清潔度(30 分) □極佳□佳□普通□待加強

1.巨大垃圾、營建廢棄物、垃圾(包)、菸盒、小廣告、

寶特瓶、塑膠袋…

2.溝渠未清理或淤積

3.其他環境髒亂情形(如堆置雜物)

道路環境(30 分) □極佳□佳□普通□待加強

1.廣告物

2.道路兩旁電線桿、路燈、路樹清潔度

3.道路兩旁及路面清潔度(菸蒂、檳榔渣、狗便、垃

圾、積水容器)

4.道路兩旁廢棄物

評　　　分　　　合　　　計

【註】1.無公廁者之評分合計＝（除公廁外之其他考核項目之評分合計）× (100/80)。
      2.計分方式：極佳：10 分；佳：8 分；普通：7 分；待加強：5 分以下，分數依比例計算。




